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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拆卸桌腿结构、可拆卸桌下结构及桌子

(57)摘要

本实用新型涉及家具设计领域，尤其涉及一

种可拆卸桌腿结构、可拆卸桌下结构及桌子，包

括接合件和两个相对设置的腿本体，所述腿本体

包括固定连接的竖向支撑件和水平连接件，所述

接合件位于两个水平连接件之间，且接合件的两

端分别与两个水平连接件之间可拆卸固定连接；

优势在于：整体结构稳固且拆装方便，整体可拆

卸，减少了包装体积，增大了装货量，降低了物流

成本和仓储成本，提高了运输效率；解决了现有

钢架桌子桌腿固定焊接的形状，不可拆卸，包装

体积大，运输过程容易破损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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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可拆卸桌腿结构，其特征在于，包括接合件和两个相对设置的腿本体，所述腿本

体包括固定连接的竖向支撑件和水平连接件，所述接合件位于两个水平连接件之间，且接

合件的两端分别与两个水平连接件之间可拆卸固定连接。

2.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拆卸桌腿结构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水平连接件靠接合件的

端部开设有插槽，所述接合件恰好可进入插槽内，所述插槽和接合件之间通过螺丝和螺孔

实现可拆卸固定连接。

3.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拆卸桌腿结构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竖向支撑件的顶面与水

平连接件的顶面齐平。

4.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拆卸桌腿结构，其特征在于，包括桌腿加强件，所述桌腿

加强件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相对设置的腿本体之间可拆卸固定连接。

5.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拆卸桌腿结构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竖向支撑件底部设有高

度调节件，所述高度调节件包括底盘和固定在底盘上的高度调节螺栓，所述竖向支撑件的

底面设有与高度调节螺栓匹配的螺孔。

6.一种可拆卸桌下结构，其特征在于，包括若干横梁和两组如权利要求1至5任一所述

的可拆卸桌腿结构，两组可拆卸桌腿结构相对设置，所述横梁的两端分别与两组可拆卸桌

腿结构可拆卸固定连接，且横梁的顶面与可拆卸桌腿结构的顶面齐平。

7.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可拆卸桌下结构，其特征在于，若干横梁之间可拆卸固定连

接有横梁加强件，且横梁加强件设置在横梁的底面。

8.一种桌子，其特征在于，包括桌板和如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一种可拆卸桌下结构，所

述桌板可拆卸固定连接在可拆卸桌腿结构和横梁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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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拆卸桌腿结构、可拆卸桌下结构及桌子

技术领域

[0001] 本实用新型涉及家具设计领域，尤其涉及一种可拆卸桌腿结构、可拆卸桌下结构

及桌子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目前桌子的制作材质涉及木材、钢材等多种，不同材质的桌子结构设计，对包装和

运输的成本会有很大的影响。

[0003] 现有的钢架结构桌子，在尺寸较大时，桌腿是由钢架焊接的一体式桌腿，以保证稳

固，由于桌腿尺寸较大并且是焊接为一体的框架，导致整体包装体积较大，且在运输过程中

很容易变形破损，导致厂商成本上升，客户体验不佳。

[0004] 基于此，本案由此提出。

实用新型内容

[0005]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可拆卸桌腿结构，保证桌腿强度的同时，还

能在包装运输时进行拆分，以降低包装运输的成本和难度。

[0006]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，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：

[0007] 一种可拆卸桌腿结构，包括接合件和两个相对设置的腿本体，所述腿本体包括固

定连接的竖向支撑件和水平连接件，所述接合件位于两个水平连接件之间，且接合件的两

端分别与两个水平连接件之间可拆卸固定连接。

[0008] 进一步的，所述水平连接件靠接合件的端部开设有插槽，所述接合件恰好可进入

插槽内，所述插槽和接合件之间通过螺丝和螺孔实现可拆卸固定连接。

[0009] 进一步的，所述竖向支撑件的顶面与水平连接件的顶面齐平。

[0010] 进一步的，包括桌腿加强件，所述桌腿加强件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相对设置的腿本

体之间可拆卸固定连接。

[0011] 进一步的，所述竖向支撑件底部设有高度调节件，所述高度调节件包括底盘和固

定在底盘上的高度调节螺栓，所述竖向支撑件的底面设有与高度调节螺栓匹配的螺孔。

[0012]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可拆卸桌下结构，包括若干横梁和两组上述

可拆卸桌腿结构，两组可拆卸桌腿结构相对设置，所述横梁的两端分别与两组可拆卸桌腿

结构可拆卸固定连接，且横梁的顶面与可拆卸桌腿结构的顶面齐平。

[0013] 进一步的，若干横梁之间可拆卸固定连接有横梁加强件，且横梁加强件设置在横

梁的底面。

[0014]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之三在于提供一种桌子，包括桌板和上述可拆卸桌下结构，所

述桌板可拆卸固定连接在可拆卸桌腿结构和横梁上。

[0015]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：整体结构稳固且拆装方便，整体可拆卸，减少了包装体

积，增大了装货量，降低了物流成本和仓储成本，提高了运输效率；解决了现有钢架桌子桌

腿固定焊接的形状，不可拆卸，包装体积大，运输过程容易破损的问题。

说　明　书 1/3 页

3

CN 221511262 U

3



附图说明

[0016] 图1为实施例中桌子的三维构造示意图；

[0017] 图2为图1的爆炸示意图；

[0018] 图3为实施例中桌子去除桌板后的爆炸示意图；

[0019] 图4为实施例中桌腿的爆炸示意图；

[0020] 标号说明

[0021] 1‑可拆卸桌腿结构，101‑接合件，102‑腿本体，1021‑竖向支撑件，1022‑水平连接

件，1023‑插槽，1024‑底盘，1025‑高度调节螺栓，103‑桌腿加强件；2‑横梁；3‑横梁加强杆；

4‑桌板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22]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，需要理解的是，文中术语“上”、

“下”、“前”、“后”、“左”、“右”、“顶”、“底”、“内”、“外”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1

中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，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，而不是指示或暗示

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、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，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

实用新型的限制。

[0023] 另外，本实施例中提到的可拆卸固定连接均采用螺丝和螺孔的方式实现。

[0024] 如图1至图4所示，本实施例提出一种整体可拆卸的桌子，包括桌板4、若干横梁2和

可拆卸桌腿结构1。

[0025] 如图4所示，可拆卸桌腿结构1包括接合件101和两个前后向相对设置的腿本体

102，腿本体102包括竖向支撑件1021和水平连接件1022，水平连接件1022通过焊接的形式

固定在竖向支撑件1021的顶部。接合件101位于两个水平连接件1022之间，且水平连接件

1022靠接合件101的端部开设有插槽1023，接合件101恰好可进入插槽1023内，本实施例中，

接合件101采用U型构造，接合件101的两端和水平连接件1022的插槽1023上开设相匹配的

螺孔，当接合件101的端部插入对应的插槽1023后，通过螺丝和螺孔实现可拆卸固定连接。

利用可插入的接合件101，一方面可实现前后向两个腿本体102的连接固定，同时接合件101

隐藏内腿本体102内部，不对外部其余构件和桌子的整体美观性产生影响。

[0026] 作为优选，竖向支撑件1021的顶面与水平连接件1022的顶面齐平，以方便竖向支

撑件1021与水平连接件1022可同时支撑桌板4。此外，该可拆卸桌腿结构1还包括设置在竖

向支撑件1021下方的桌腿加强件103，桌腿加强件103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相对设置的腿本体

102之间可拆卸固定连接，以提高可拆卸桌腿结构1的整体强度和稳定性。

[0027] 此外，如图2所示，竖向支撑件1021底部设有高度调节件，所述高度调节件包括底

盘1024和固定在底盘1024上的高度调节螺栓1025，所述竖向支撑件1021的底面设有与高度

调节螺栓1025匹配的螺孔。通过旋拧的方式，使得底盘1024可旋入或旋出，来调节可拆卸桌

腿结构1的支撑高度，从而调节桌板4的高度。

[0028] 如图3所示，本实施例的桌子包括3根前后向并排布置的横梁2，可拆卸桌腿结构1

设有两组且两组可拆卸桌腿结构1左右向相对设置。横梁2的两端分别与两组可拆卸桌腿结

构1可拆卸固定连接，且横梁2的顶面与可拆卸桌腿结构1的顶面齐平（这样横梁2和水平连

接件1022可同时支撑桌板4，且横梁2和水平连接件1022均能与桌板4通过螺丝连接固定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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桌板4可拆卸固定连接在可拆卸桌腿结构1和横梁2上。为提高多根横梁2的整体性，本实施

例还包括一根横梁加强件3，横梁加强件3可拆卸固定连接在横梁2的底面。

[0029] 上述实施例仅用于解释说明本发明的构思，而非发明权利保护的限定，凡利用此

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，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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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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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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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

说　明　书　附　图 3/4 页

8

CN 221511262 U

8



图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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